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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灾项目专项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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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博爱基金会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中山博爱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2025 年度西藏日

喀则市定日县抗震救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。

审计范围是 2025 年度项目限定用途净资产结余安排项目专项经费预算使用情况。

基金会的责任是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算，并提供真实、合法、

完整的会计资料。我们的责任是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的要求，计划

和实施审计工作，对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。在审计过程中，我

们结合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经费使用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、内

部审批文件及相关资料等必要的审计程序。具体审计情况如下：

一、审计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2.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3.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

4.民政部《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5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》

6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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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》

8. 基金会提供的相关资料

二、基金会基本情况

中山博爱基金会是民革中央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，2016 年 4 月 25

日民政部正式批复登记成立。注册资金：2300 万元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53100000MJ0065022N；住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郑

建邦。

业务范围：资助贫困人群、弱势群体，帮助解决就医、就学等困难；在自然

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中，扶危济困、救灾赈灾。

2018 年 5 月 23 日基金会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，2021 年 3 月基金会被民

政部评为 3A 级社会组织。

基金会主要经费来源为民革党员个人及其组织自愿捐赠。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5 年 1 月 9 日，基金会提交了《关于设立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抗震救灾项

目向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的请示》，有关内容摘录如下：

1月 7 日 09 时 05 分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.8 级地震。地震发

生后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

示，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，全力救治受伤人员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，防止发

生次生灾害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，做好善后等工作。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，及时

调拨抢险救援物资，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，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，确保安全温

暖过冬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，根据民革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，

经请示中共中央统战部，并与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等联系，现就有关工作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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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建议设立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抗震救灾项目，预算 100 万元。

根据 1 月 8 日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发布的《关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日喀则

市定日县 6.8 级地震抗震救灾的公告》（附后），资金类捐赠由日喀则市慈善总会

接收，建议向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拨付 100 万元。

2025 年 1 月 10 日，民革中央办公厅批复了《关于设立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

抗震救灾项目向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的请示》。

四、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

(一)项目经费预算情况

1月 10 日，根据民革中央部署，经与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联系，中山博爱

基金会使用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向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元，支

持日喀则市定日县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。

(二)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

捐赠单位中山博爱基金会和受赠单位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捐赠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合同法》有关规定于 2025 年 1 月 9 日签订了捐赠协议，内容如下 ：

1.定向和非定向捐款内容

捐赠方向受赠方捐赠人民币壹佰万元整，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，不危害公共利

益前提下，用于日喀则市定日 6.8 级地震抗震救灾。

捐赠款到账时间： 2025 年 1 月 10 日前。

2.捐赠方的权力和义务：

承诺定向捐赠财产来源合法、清晰，与受助方无利益关系。

按协议规定时间将捐赠款物捐赠给受赠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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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不定时向受赠方了解、监督定向和非定向捐款的管理使用情况，及时提出合

理的整改意见，并保留对捐款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审计的权利。

获得受赠方开具的与捐款数额相符的公益事业捐赠专用票据。

是否同意公开捐赠信息：同意。

全力支持配合审计部门依法开展相关审计工作。

3.受赠方的权利和义务

接受捐款后向捐赠方开具与捐赠价值相符的公益事业捐赠专用票据。

如捐赠方同意公开捐赠信息，受赠方应通过自身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及其他方

式公告定向捐赠财产接受使用情况。

自觉接受捐赠方对定向和非定向捐款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。全力支持配合审

计部门依法开展相关审计工作。

经我们审计财务记帐凭证及原始支出凭单，基金会已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一

次性支付向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支付抗震救灾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，并取得财政部

监制的西藏自治区公益事业捐赠专用票据。

四、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

经审计，项目的组织实施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《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》等法律、章程的规定，专项经费支出未发现违规、超范

围及不合理使用的现象。基金会能够按照捐助协议向受捐助单位及时足额支付捐

赠款，不定时向受赠方了解、监督定向和非定向捐款的管理使用情况，及时提出

合理的整改意见，并保留对捐款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审计的权利，符合基金

会项目管理规定。

五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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